
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

裁判字號：臺灣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 105 年上字第 381 號民事判決 

裁判日期：民國 106 年 03 月 14 日 

裁判案由：給付補償金 

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    105 年度上字第 381 號 

上 訴 人 陳○○  

訴訟代理人 ○○○律師 

被上訴人  財團法人汽車交通事故特別補償基金 

法定代理人 ○○○  

訴訟代理人 ○○○  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補償金事件，上訴人對於民國 105 年 6 月 30 

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5 年度訴字第 1017 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 

，本院於民國 106 年 2 月 21 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 

主 文 

上訴駁回。 

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。 

事實及理由 

一、被上訴人方面： 

(一)被上訴人起訴主張：上訴人於民國（下同）102 年 12 月 25 日 

，騎乘車牌號碼 000-000 號之普通重型機車，沿臺中市太平 

區建興路由北往南方向行駛，行經臺中市○○區○○路 000 

號前，本應注意機車行進中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，並隨時 

採取必要安全措施，而依當時情形又無不能注意之情事，竟 

疏於注意及此，適有行人即訴外人王○○亦沿建興路由北往 

南方向行走，突然自路邊竄出，惟上訴人仍因煞車不及而擦 

撞訴外人王○○，致王○○受有頭部外傷併腦挫傷及顱內出 

血致意識不清難以恢復等重傷害，嗣於 105 年 5 月 20 日死亡。 

又上訴人騎乘前開肇事之機車，於本件車禍事故發生時並未 

投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，王○○業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( 

以下稱強制險法)，向被上訴人請求給付醫療費用及殘廢給 

付補償金共計新臺幣（下同）l,713,380 元，被上訴人已給 

付完畢。被上訴人爰依強制險法第 42 條第 2 項規定代位請求 

上訴人給付上開補償金額。並聲明：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 

1,713,380 元，及自支付命令送達上訴人之翌日起至清償日 

止，按年息百分之 5 計算之利息。 

(二)被上訴人請求之內容如下： 

(1)本件上訴人因過失致王○○受重傷，王○○依侵權行為法律 

關係自得向上訴人請求損害賠償。又上訴人雖曾依臺灣臺中 



地方法院（下稱臺中地院）104 年度司中調字第 524 號調解內 

容給付 20 萬元，然上開調解金額並未包含本件強制保險給付 

內容。 

(2)增加生活上支出之看護費用 1,807,380 元： 

依國軍臺中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（下稱國軍總醫院） 

104 年 1 月 7 日出具之診斷證明書，其「診斷」及「處置意見 

」欄位記載：「1.水腦症，2.陳舊性頭部外傷併腦挫傷及 

顱內出血，3.失智症」，「1.曾於 102 年 12 月 25 日至 103 年 

01 月 15 日因顱內出血於本院住院接受治療，2.目前仍人事 

時地混亂，嚴重失智狀況，日常生活無法自理，需專人照 

顧」。王○○所受之前述傷害，支出之醫療費用共計 43,38 

0 元。又其因所受之前述障害，致日常生活無法自理，需專 

人照顧，而預為請求看護費用 1,764,000 元【自 103 年 1 月 31 

日至受害人死亡 105 年 5 月 20 日(計 840 日)，看護費用全日 2, 

100 元，合計看護費用 2,100x840 天=1,764,000 元】。綜上 

，被上訴人得代位請求被害人增加生活上支出費用計 1,807 

,380 元（43,380 元+1,764,000 元=1,807,380 元）。 

(3)本件被害人於本件車禍發生前，尚具親近社會之行動能力 

，身體機能堪稱良好，生活態度亦甚為積極。惟因本件車 

禍發生，「目前仍人事時地混亂，嚴重失智狀況，日常生 

活無法自理，需專人照顧」，頓失積極親近社會行動力， 

甚至有侵蝕生命之潛在可能。任何第三人立此地位，均感 

傷痛，堪認受有極大之精神傷害及痛苦，爰請求給付精神 

慰撫金 100 萬元為適當，稍慰被害人因此所受精神傷害及痛 

苦。 

(4)綜上，被上訴人得代位王○○請求損害賠償金計 2,807,380 

元(1,807,380 元+1,000,000 元)，已逾被上訴人給付之補償 

金 1,713,380 元，故被上訴人於補償金 1,713,380 元範圍內 

自有請求權，為此狀請駁回上訴人之上訴，以維權益。 

(三)對上訴人抗辯之陳述： 

(1)依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囑託臺中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 

鑑定意見書記載，上訴人駕駛重機車，未注意車前狀況撞及 

前方同向行走之行人，為肇事原因，行人王○○，無肇事因 

素，事故責任已明，上訴人應負 100%之肇事責任。 

(2)依鈞院函王○○就醫資料所示，受害人王○○於事故發生前 

並無失智狀況，又依國軍總醫院 103 年 12 月 09 日鑑定結果， 

受害人王○○症狀屬車禍中所受頭部外傷併腦挫傷及顱內出 

血傷勢之後續損傷，對其身體或健康已無法治療亦無法復原 



之狀態，另鑑定報告書亦記載，經門診追蹤至今，病患仍有 

嚴重之失智情況，步態不穩，平衡系統障礙，有尿失禁現象 

，雖意識清醒，但人事時地物不清楚，記憶力喪失，日常生 

活無法自理需人照顧，故受害人王○○之傷情，乃車禍事故 

所致。 

二、上訴人則以： 

(一)本件被上訴人向上訴人請求之權利係代位請求權人依法得向 

上訴人請求之法律上權利，而受害人得向上訴人請求損害賠 

償之權利本即應回歸民事損害賠償項目及範圍。 

(二)被上訴人起訴主張被害人王○○所受傷害符合「中樞神經系 

統機能之病變，引起截癱或偏癱，終身無工作能力，為維持 

生命必要之日常生活活動之一步需他人扶助者。」並依規定 

定額給付 167 萬元，然被害人王○○為 14 年次，於事故發生 

時即 102 年時已高齡 88 歲，本已無任何工作能力，且經上訴 

人了解，事故發生時，被害人有親自將口袋中有填寫姓名及 

地址、電話之紙條交給醫護人員，可認被害人於事故發生時 

應已屬失智之情形，亦即事故發生前被害人應即已有發生中 

樞神經系統機能病變之病症，則該病症即與本件事故間無因 

果關係，何有令上訴人承擔與本件事故無關之病症之損害結 

果之理！ 

(三)原審判決上訴人應賠償被上訴人 1,713,380 元，其中 167 萬元 

部分全為殘廢補償金，然此殘廢補償金純係被上訴人以定額 

為給付之數額，卻就被害人之該病症是否與本件事故有因果 

關係、被害人依法是否確實得向上訴人請求及主張該數額、 

以及該數額是否合法、合理等情狀均未予以審酌，從而被上 

訴人所為之該給付本有疑義，而原審亦未就該數額及項目給 

付是否合法合理予以審酌，原審判決顯有不當。 

(四)再查，本件事故發生時間天色昏暗，上訴人騎乘機車行經台 

中市○○區○○路 000 號前，因被害人王○○突然自路邊竄 

出導致上訴人剎車不及而擦撞被害人，故而本件事故之發生 

亦與被害人突然闖入車道有關，被害人對本件事故亦屬與有 

過失，上訴人本得以此主張過失相抵，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 

負擔全額給付亦非屬合理。 

三、原審判決命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 1,713,380 元及自 105 年 2 

月 24 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 5%計算之利息，上訴人提起上 

訴並聲明：(一)原判決廢棄；(二)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駁回。 

被上訴人答辯聲明則為上訴駁回。 

四、兩造經本院整理及簡化爭點，並告知爭點整理協議與爭點整 



理結果效力之不同後，同意成立爭點整理協議如下： 

(一)兩造不爭之事項： 

(1)上訴人於 102 年 12 月 25 日下午騎乘車牌號碼 000-000 號機車， 

沿臺中市太平區建興路由北往南方向行駛，同日 17 時 50 分許 

，途經建興路 145 號附近，上訴人原應注意機車行進中駕駛 

人應注意車前狀況，並隨時採取必要安全措施，而依當時情 

形又無不能注意之情事，竟疏未注意，迨見行人王○○亦沿 

建興路由北往南方向行走，仍因煞車不及而擦撞王○○，致 

王○○受有頭部外傷並腦挫傷及顱內出血等傷害。 

(2)上訴人於上開交通事故發生時所騎乘之車牌號碼 000-000 號 

機車，於事故發生時並未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投保強制汽 

車責任保險。 

(3)王○○所受傷勢經被上訴人評估合於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

2-2 項「中樞神經系統機能之病變，引起截癱或偏癱，終身 

無工作能力，為維持生命必要之日常生活活動之一部須他人 

扶助者」之程度，為第 2 級殘廢等級。 

(4)王○○經臺中地院於 104 年 5 月 21 日以 104 年度監宣字第 203 號 

民事裁定宣告為受監護宣告之人，李○○為其監護人，李○○ 

於 104 年 2 月 6 日與上訴人於原審法院成立調解，上訴人同 

意給付王○○20 萬元，並約定前揭款項不包含王○○得向財 

團法人汽車交通事故特別補償基金所得請領之補償金。 

(5)被上訴人已依王○○之申請，於 104 年 7 月 8 日給付王○○1,7 

13,380 元補償金。 

(6)若被害人得請求上訴人給付看護費用，兩造合意全天看護費 

用以 2,100 元，半天以 1,100 元計算。 

(二)兩造爭執事項： 

(1)被害人對於本件車禍發生是否有過失？上訴人主張過失相抵 

是否有理由？ 

(2)被上訴人主張被害人受有醫療費用 43,380 元、增加生活支出 

看護費用 432 萬元、精神慰撫金 100 萬元之損害，依強制汽車 

責任保險法第 42 條第 2 項代位被害人向上訴人請求已支付之 

補償金 1,713,380 元，是否有理由？ 

(三)兩造不再提出其他爭點。 

五、本院得心證之理由： 

(一)被上訴人主張：上訴人於前揭時地駕駛機車擦撞同向前行之 

行人王○○，致王○○受有頭部外傷並腦挫傷及顱內出血等 

傷害等情，業為上訴人所不爭執，並有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 

附於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 103 年度偵字第 5916 號偵查卷 



內可稽（見該卷第 10 至 23 頁），應堪採信。又王○○於本院 

審理期間之 105 年 5 月 20 日死亡等情，亦有戶籍資料在卷足參 

（見本院卷 119 頁），亦堪認定。 

(二)按汽車交通事故發生時，請求權人因事故汽車為未保險汽車 

，未能依本法規定向保險人請求保險給付者，得於本法規定 

之保險金額範圍內，向特別補償基金請求補償，強制險法第 

40 條第 1 項第 2 款定有明文。又按特別補償基金依第 40 條規定 

所為之補償，視為損害賠償義務人損害賠償金額之一部分； 

損害賠償義務人受賠償請求時，得扣除之。特別補償基金於 

給付補償金額後，得代位行使請求權人對於損害賠償義務人 

之請求權。但其所得請求之數額，以補償金額為限，同法第 

42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定有明文。本件上訴人所駕駛之機車並未 

投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，王○○因本件車禍受傷，已依強制 

險法前揭規定向被上訴人請求補償，並經被上訴人於 104 年 7 

月 8 日賠付補償金 1,713,380 元等情，業為兩造所不爭，應堪 

採信，則被上訴人主張依強制險法第 42 條第 2 項代位王○○ 

對上訴人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，於法即屬有據，惟其代位 

請求有無理由，仍應以王○○對上訴人所得請求損害賠償範 

圍為斷。 

(三)按因故意或過失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，負損害賠償責任 

；次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，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 

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，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

；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者，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，亦得 

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，第 193 條第 1 項、第 195 條第 1 項前段分 

別定有明文。經查： 

(1)上訴人因疏未注意車前狀況，擦撞同向前行之被害人王○○ 

，並致王○○受有前揭傷害，其對本件車禍之發生，應有過 

失甚明，依前揭法律規定，自應對王○○負損害賠償責任。 

(2)又上訴人雖抗辯王○○突然從路邊竄出行走，對於本件車禍 

發生亦有過失等情，惟查：車禍當時路邊停放一臺卡車，王 

○○從該卡車後面走到車尾左側，進入車道沿該卡車左側由 

北向南行走三秒左右，遭上訴人駕駛機車擦撞倒地，當時上 

訴人機車並無減速之情形等情，業經臺中地院 103 年度交易 

字第 674 號刑事法官當庭勘驗事故現場錄影光碟並記明筆錄 

可稽（見該刑事卷宗第 47 頁）。本院審酌前揭勘驗內容，認 

王○○並非在該卡車車尾進入車道處遭上訴人擦撞，車禍當 

時王○○已於該卡車車尾走進車道，並沿該卡車左側行走三 

秒始遭上訴人擦撞，若上訴人當時駕駛機車確有注意車前狀 



況，應可發現王○○已從路邊卡車車尾走出而同向行走在前 

，自得以減速慢行或向左行保持同行之間隔距離，即可避免 

擦撞王○○。本院再衡諸王○○係因路面邊界外有卡車停放 

無法前行，必須左偏沿卡車左側始能前行，且王○○當時已 

走入車道沿卡車左側行走，駕車行駛在後的上訴人已可預見 

王○○行走在前，尚無突然衝出不能預見之情形，故認王○ 

○對本件車禍之發生並無過失。本件車禍經送請臺中市車輛 

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鑑定結果，亦與本院前揭認定相同，此 

有該鑑定意見書附於刑事卷可參（見該卷第 84 至 85 頁），從 

而上訴人主張王○○與有過失云云，不足採信。 

(四)又被上訴人主張王○○得請求上訴人賠償看護費用支出 1,80 

7,380 元及精神慰撫金 100 萬元等情，雖上訴人所否認，並抗 

辯王○○於車禍前即有失智情形云云。惟查： 

(1)本院向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函查王○○於 102 年 12 月 2 

5 日車禍前之最後一次就醫日期為 101 年 10 月 15 日，距離車禍 

發生前已逾一年，足見車禍前王○○並非經常就醫之患者。 

再依前揭就醫資料查知王○○於 100 年至 101 年就醫之院所大 

多在太平澄清醫院，本院遂向該院函查王○○車禍前一年之 

病歷資料（見本院卷 101 至 107 頁），從病歷資料可明確判斷 

，王○○於本件車禍前，並無任何有關腦部問題之就醫診斷 

資料，故上訴人主張王○○於車禍前即有失智情形云云，自 

不足採信。 

(2)又依國軍總醫院 103 年 12 月 9 日函覆臺中地院刑事庭之鑑定報 

告所示（見刑事卷第 88 頁），王○○於 102 年 12 月 25 日 103 年 

1 月 15 日因頭部外傷併顱內出血於該院住院接受治療，住院 

期間因腦血塊導致癲癇發作，曾接受插管處置及顱內壓監測 

器置放手術，據家屬描述，受傷前病患生活行為能力正常， 

經門診追蹤至今，病患仍有嚴重之失智情況，步態不穩，平 

衡系統障礙，有尿失禁現象，雖意識清醒，但人事時地物不 

清楚，記憶力喪失，日常生活無法自理需要人照顧等語，足 

見王○○之失智情形確實因本件車禍所致。 

(3)再依被上訴人於本院所提出國軍總醫院於 104 年 1 月 7 日所出 

具之診斷證明書（見本院卷第 76 頁）所示，王○○於斯時仍 

處於嚴重失智狀況，日常生活無法自理，需專人照護，故本 

院認王○○自車禍發生日即 102 年 2 月 25 日起至 105 年 5 月 20 日 

死亡止，應處於嚴重失智狀態，均須專人照護，即堪認定。 

又兩造已合意若王○○須有聘專人照護之必要，照護費用全 

日以 2100 元計算，半日以 1100 元計算，故王○○自得請求上 



訴人給付自 103 年 1 月 31 日起至王○○死亡 105 年 5 月 20 日止， 

共計 840 日，每日以 2,100 元計算，合計 1,764,000 元看護費 

用【2,100x840 天=1,764,000 元】。 

(五)綜上所述，本件王○○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至少得請求上訴 

人給付看護費用 1,764,000 元，已超出被上訴人所賠付之補 

償金額，本院自毋庸再予審酌有關慰撫金之請求，則被上訴 

人依強制險法第 42 條第 2 項代位王○○行使侵權行為損害賠 

償請求權，請求上訴人給付已賠付王○○家屬之補償金 1,71 

3,380 元及自支付命令狀送達上訴人翌日即 105 年 2 月 24 日起 

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 5%計算之利息，即有理由，應予准 

許。原審判命上訴人如數給付，其理由雖有不當，然結論並 

無二致，亦無違誤。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，求予廢棄改 

判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其上訴。 

六、據上論結，本件上訴為無理由，依民事訴訟法第 449 條第 2 項 

、第 78 條，判決如主文。 

中 華 民 國 106 年 3 月 1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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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 
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收受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 

狀，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，應於提出上訴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 

訴理由書（須按他造人數附具繕本）。 

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委任狀。具有民事訴訟法 

第 466 條之 1 第 1 項但書或第 2 項之情形為訴訟代理人者，另應附具 

律師及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該條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 

書影本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 

書記官 王○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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